
供应商名称： 四川省卓兴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加盖公章）

通讯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1号1栋2单元16层
1624号

邮政编码： 610000

联系电话： 15881190476

传真： /

日 期: 2023 年 2 月 17 日 

报价函

宜宾市政府采购中心南溪区分中心 ：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南溪职校分校项目一期设备设施安装附属工程谈判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 1,094,758.25

元(大写：壹佰零玖万肆仟柒佰伍拾捌元贰角伍分)的总报价，工期 30个 日历天，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承包工程，修补工程

中的任何缺陷，工程质量达到规定要求标准。

2．如我方成交：

（1）我方承诺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在规定的期限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按照谈判文件规定的金额和方式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

（3）我方将严格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

（4）我方愿意提供贵单位可能另外要求的，与谈判报价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

实、准确的。

（5）我方自愿按照谈判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完成工程建设项目，最后报价以《最后报价表》为准，接受采购人按照政府采

购合同约定金额支付采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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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盖章)： 四川省卓兴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日 期: 2023 年 2 月 17 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

体）参加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职业技术学校 的 南溪职校分校项目一期设备设施安装附属工程 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

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南溪职校分校项目（一期）设备设施安装附属工程  ， 属 于 建筑业 行业；承建企业为 四川省卓兴达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67 人，营业收入为 1,803.99 万元(大写：壹仟捌佰零叁万玖仟玖佰元)，资产总额为 1,504.75

万元(大写：壹仟伍佰零肆万柒仟伍佰元)，属于 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

1、供应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结合自身实际，确定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型。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均填

0，根据提交投标（响应）文件时的实际情况填写企业类型。

3、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业的，无需提供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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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文件

采购项目名称： 南溪职校分校项目一期设备设施安装附属工程

采购项目编号： N5115032023000011

采购包号： 1

供应商名称：四川省卓兴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2023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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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四川省卓兴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加盖公章）

日 期：2023 年 2 月 17 日 

强制、优先采购产品承诺函

致：宜宾市政府采购中心南溪区分中心

我单位作为参与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的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我单位提供的 洗手盆、成品陶瓷洗涤池、水嘴 产品属于强制节能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产品，供货时提供的前述

产品具有强制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我单位在供货时提供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公布的该产品认证信息截图，或者在有效期内的

认证证书。（实质性要求）

二、我单位提供的 施工照明灯、变压器、施工排水泵、电缆、配电箱、阀闸 产品属于优先节能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

产品，供货时提供的前述产品具有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我单位在供货时提供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公布的该产品认证信息截

图，或者在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

三、我单位提供的 水泥、混凝土C15-C60、模板、锯材、砂浆、腻子、各色涂料、石膏板、实木装饰门带套、洗手盆、成

品陶瓷洗涤池、水嘴、 产品属于优先环境标志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产品，供货时提供的前述产品具有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证书，我单位在供货时提供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公布的该产品认证信息截图，或者在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

我单位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经查证承诺内容存在虚假，我单位愿意依法承担因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的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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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1.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仅适用于采用项目单价报价，不适用于采用

项目包干价或采购人固定价报价； 

2.已标价工程量清单应按工程量清单报价相关要求进行填报； 

3.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的扉页（仅指报价总价扉页）应由注册或登

记在本单位的造价人员签字并盖执业印章 

4.已标价工程量清单原件扫描成 PDF格式，以附件形式上传，作

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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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合同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应答表 

 

序号 项目 响应内容 备注 

1 
  

完全响应 

2 

  

完全响应 

3 

二、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施

工，必须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

规范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验收合

格标准： 

采购包 1： 

1.本项目技术标准要求须符合国家

现行的技术规程、规范。 2.本项目

质量要求须符合工程施工国家现

行相关质量验收规程、规范合格及

以上标准。 3.本项目验收按国家相

关管理规定执行。： 

二、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施

工，必须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

规范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验收合

格标准： 

采购包 1： 

1.本项目技术标准要求须符合国家

现行的技术规程、规范。 2.本项目

质量要求须符合工程施工国家现行

相关质量验收规程、规范合格及以

上标准。 3.本项目验收按国家相关

管理规定执行。： 

完全响应 

4 

三、针对本项目的其他技术服

务要求： 

1.项目经理需具备建筑工程二级建

造师或以上执业资格，且具有有效

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2.

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有建筑工程

专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 3.工期

要求：30 个日历天。本项目除人力

不可抗拒因素外（如地震、战争

等），工期不得延误，工期每延后

一天，扣供应商人民币壹仟元整的

罚款，如果承包人无故拖延工程超

过完工日期 15 日，采购人有权无

条件解除合同，并要求承包人赔偿

一切损失。 4.付款方式：进场完成

准备工作后付 10%的工程合同款；

工程完成 50%，支付至工程合同款

40%；工程完成 80%，支付至工程

三、针对本项目的其他技术服

务要求： 

1.项目经理需具备建筑工程二级建

造师或以上执业资格，且具有有效

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2.

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有建筑工程专

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 3.工期要

求：30 个日历天。本项目除人力不

可抗拒因素外（如地震、战争等），

工期不得延误，工期每延后一天，

扣供应商人民币壹仟元整的罚款，

如果承包人无故拖延工程超过完工

日期 15 日，采购人有权无条件解除

合同，并要求承包人赔偿一切损失。 

4.付款方式：进场完成准备工作后

付 10%的工程合同款；工程完成

50%，支付至工程合同款 40%；工

程完成 80%，支付至工程合同款

完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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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报价表

采购编号：N5115032023000011

项目名称：南溪职校分校项目一期设备设施安装附属工程

包号：1

投标人名称：四川省卓兴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货币及单位：人民币/元

1

品目号 序号 工程名称 施工范围 施工工期 项目经理 执业证书信

息

单价 数量 总价

1-1 1

南溪职校分校
项目（一期）
设备设施安装
附属工程

为满足南溪职校分校（一期）厂
房正常实训、教学及供电需要，
拟进行地面电缆安装、控制电箱
安装、房屋教室隔断、吊顶等工
程内容施工。

30个日历

天

李世林

川2 5 1 2
0 2 0 2 0
2 2 0 2 6
5 4

1,094,758.25 1.00 (项

)

1,094,758.25

投标人公章：

日期：2023 年 0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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